
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呈贡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2026年扫黑除恶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扫黑除恶经费项目
立项依据

上级党委、政府文件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呈贡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
组织机构代码：115301210151293921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谊康北路区委大楼10楼

联系电话：67479443
法人代表：莫存平

经费来源：区级财政预算拨款

单位概况：

一是牵头完成市级下达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工作目标任务；二是指导督促各责任部门落实呈贡区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工作目标，做好日常管理及考核工作；三是牵头协调做好重点区域的反恐应急处突及安全维稳工作；四是牵头协调对突出违法犯罪进行常态化打击与整治，继续开展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工作，重点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定期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及专项整治工作；五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；六是牵头做好突出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工作；七是开展呈贡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，推进“三级综治中心”“一呼百应”和“平安呈贡”建设等工作；八是常态化开展全区扫黑除恶斗争工作；九是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。
项目基本概况

全年总投资50,000.00元。全面梳理已有线索，规范线索管理，降低风险隐患，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的线索规范整理。
项目实施内容

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，涉黑涉恶线索按“一线一档”要求规范管理。本年继续对区线索核查中心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的涉黑涉恶线索进行整理归档。
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资金由区级财政年初预算批复50,000.00元。经费按规定用途使用。
项目实施计划

按工作部署，10月30日前内完成涉黑涉恶线索整理归档，11月30日前完成资金支付。
项目实施成效

全面梳理和规范线索管理，降低风险隐患，保障呈贡区社会大局平稳可控，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事件，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。
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6年-2028年)
	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，线索按“一线一档”要求规范管理。

	
	预算年度(2026年)目标
	继续对区线索核查中心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的线索进行整理归档。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数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全区扫黑除恶线索核查完结率
	>=
	95
	%
	定量指标
	按要求完成核查线索数测评扣分
	反映线索核查完结情况。
	上级下达

	
	质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线索整理归档规范率
	=
	100
	%
	定性指标
	未达到归档标准数量扣相应分值。
	反映归档线索完整程度。
	上级下达

	效益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社会效益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工作的综合满意率
	>=
	90
	%
	定性指标
	按上级文件执行
	反映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工作的综合满意程度。
	上级下达

	满意度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工作的满意率
	>=
	90
	%
	定性指标
	按上级文件执行
	反映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工作的满意程度。
	上级下达


